廉政、质量、履约承诺书
    为加强公司采购活动中的廉政建设，防止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，保护国家、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贵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工作有关规定，我方自愿签订本承诺书，并严格执行。
　　第一条  参与贵公司一切采购活动时，除具备文件规定的资格、资质要求外，我方还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以及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。
　　第二条  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原则，不发生损害上述原则及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    第三条  与公司有关人员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，不向相关部门和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。主要有：
    (一)不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物品及回扣、好处费、感谢费等。
(二)不为有关人员或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支付的费用。
(三)不为有关人员或单位安排可能影响采购活动的宴请、娱乐等活动。
（四）不得暗示为有关人员的住房装修、婚丧嫁娶、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(境)、旅游等提供方便。
第四条  严格执行合同规定，自觉按合同办事。承诺按照招标（询价）文件技术质量要求进行报价，按照招标（询价）文件和合同质量要求履行合同，如贵方检测检验我方供货质量不合格，我方承担招标（询价）文件中的违约责任条款及处罚措施。    
第五条  我方承诺在招标、竞价、询价等方式的采购过程中，通过招采平台发送给贵公司的报价真实有效，我方承诺一旦中标，将按照发出的最终报价签订合同并履约，并提供最终报价的分项报价明细。如不签订或不履约，我方承诺认可贵方在招标公告中的处罚措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六条  在业务发生过程中，我方所供产品出现严重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质量问题），影响生产的，视情节取消卖方供货资格；（单位、法人）在三年内不予合作。
第七条  提高服务质量，对货物规格、数量、价格、售后做到让买方满意。
第八条  卖方承诺业务往来中的各种票据是真实的、有效的，如出现虚假票据，卖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及经济损失，同时买方有权扣除同等相应数额货款作为损失赔偿。
第九条  发现合同执行中各方当事人有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的，及时提醒对方；情节严重的，主动向其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等机关举报。
第十条 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供货后全部货款结算完毕之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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